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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金隅冀东水泥（唐山）有限责任公司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专项核查意见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冀东水泥”）拟向北京

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吸收合并金隅冀东水泥（唐山）有限责任公司并

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

四十五条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5 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对上市公司调整本次交易方案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如下： 

一、 本次交易方案调整的具体情况 

（一）募集配套资金股份发行数量 

原方案为：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股份数量=募集配套资金总金额/发行价格。如按前

述公式计算后所得股份数不为整数时，则对于不足一股的余股按照向下取整的原

则处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50.00 亿元，且不超过发行股份吸收合并

合资公司交易价格的 100%，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发行前

公司总股本的 30%，最终发行数量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和中国证监

会的相关规定，结合实际认购情况及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上限与独立财务顾问协商

确定。若发行价格根据有关规定发生调整，则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股份

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现调整为：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股份数量=募集配套资金总金额/发行价格。如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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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公式计算后所得股份数不为整数时，则对于不足一股的余股按照向下取整的原

则处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20.00 亿元，且不超过发行股份吸收合并

合资公司交易价格的 100%，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发行前

公司总股本的 30%，最终发行数量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和中国证监

会的相关规定，结合实际认购情况及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上限与独立财务顾问协商

确定。若发行价格根据有关规定发生调整，则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股份

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二）募集资金用途 

原方案为：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在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后，拟用于如下项目

投资：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1 
2×4500t/d水泥窑协同处置固废生产线

搬迁项目 
212,546.89 200,000.00 

2 日产4500吨水泥熟料生产线建设项目 141,801.96 100,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债务 200,000.00 200,000.00 

合计 554,348.85 500,000.00 

募集配套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先行投入自筹资金，并在募集资

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若募集配套资金失败或融资金额低于预期，不足部分公司

将选择通过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解决。未来，若证券监管部门对非公开发行的相

关政策进行调整，公司可依据相关法规对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进行相应调整，

以适应新的监管法规。 

现调整为：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在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后，拟用于如下项目

投资：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1 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债务 200,000.00 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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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合计 200,000.00 200,000.00 

未来，若证券监管部门对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政策进行调整，公司可依据相关

法规对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进行相应调整，以适应新的监管法规。 

二、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五条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5 号》，

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认定适用意见如下： 

“（一）拟对交易对象进行变更的，原则上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但是有以下两种情况的，可以视为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1、拟减少交易

对象的，如交易各方同意将该交易对象及其持有的标的资产份额剔除出重组方

案，且剔除相关标的资产后按照下述有关交易标的变更的规定不构成对重组方案

重大调整的；2、拟调整交易对象所持标的资产份额的，如交易各方同意交易对

象之间转让标的资产份额，且转让份额不超过交易作价 20%的。 

（二）拟对标的资产进行变更的，原则上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但

是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视为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1、拟增加或减

少的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

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 20%；2、变更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

质性影响，包括不影响标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等。 

（三）新增或调增配套募集资金，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调减

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重组委会议可以审议通过申请

人的重组方案，但要求申请人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 

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中，不涉及变更交易对象或标的资产，配套募集资金规模

的调整为调减，不涉及新增或调增配套募集资金。因此，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不

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三、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履行的相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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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事项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已于 2021 年 10 月 11 日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九届监

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吸收合并金隅冀东水泥（唐山）有

限责任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就相

关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公司已就本次方案调整履行了必要的审

批程序。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五条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5 号》

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本次重组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上市公司

本次调整交易方案事项已经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就上述审议事项

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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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吸收

合并金隅冀东水泥（唐山）有限责任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交易方案

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李 靖  肖 扬  

 

 李雨修  宋云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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